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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七题：飞机乘客离境税 

2015 年 11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蒋丽芸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飞机乘客离境税条例》（第 140 章）的规定，每名 12岁或以上

的乘客乘搭飞机离港时，均须向经营商（即航空公司）缴付 120元飞机乘

客离境税（离境税），并由经营商将所得税款付予库务署署长。该条例订

明，已缴付离境税的乘客如未有乘搭飞机离港，所缴离境税税款须由经营

商退还（退税）。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公布调查结果，发现有多间航空公司

有若干不良经营手法：没有主动向没有乘搭飞机离境的乘客退税、没有在

相关收据上独立显示离境税收费项目、设定申请退税的时限，以及向申请

退税的乘客收取手续费。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征收离境税的目的和所得税款的用途；过去三年，库务署收到

的离境税款总额； 

 

（二）有否统计在过去三年，已缴交离境税但未有离境的乘客人数及所涉

税款总额；当中（i）未有申请退税的乘客人数及所涉税款总额，以及（ii）

申请退税并被航空公司征收手续费的乘客人数及所涉手续费总额；若有，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会否检讨上述条例及相关规定，以订明退税的安排，包括（i）规

定航空公司须主动向没有乘搭飞机离港的乘客退税、（ii）规定航空公司

不得向该等乘客退税时收取任何费用，以及（iii）航空公司不遵守该等

规定的罚则；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飞机乘客离境税（离境税）是政府其中一项收入来源。一如政府其

他税收，有关税收拨作政府一般收入，用以支付政府各项开支。 

 



  民航处在过去三年征收离境税的款项请见附件。 

 

（二）《飞机乘客离境税条例》（《条例》）（第 140 章）第 4 条规定，须缴

付税款的乘客如拟乘搭某经营商的飞机离开香港，须向该经营商缴付税

款，而该经营商须收取该等税款，并根据第 7 条将税款付予库务署署长。

《条例》第 6条规定，经营商须以民航处处长指明的格式及在处长指明的

相隔期间内，向处长呈交申报表，列明乘客及飞机离境的详细资料。经营

商亦须按第 5条备存恰当纪录，以记录登上在他控制下的飞机的乘客及向

他缴付的税款资料以供查阅。《条例》中的「经营商」一般指航空公司。 

 

  现时航空公司向乘客售卖机票时已一并收取离境税。民航处与经营商

签订协议，并设有机制查核经营商申报有关乘客及飞机离境的资料，以保

障政府的税款收入。在有关机制下，接载离境乘客的航空公司每月会向民

航处提交离境税报表，并将税款存入指定银行帐户。就所有航空公司提交

的离境税报表，民航处会核对是否与航班纪录吻合，审核离境税报表的计

算是否正确，以及核实航空公司存入银行帐户的税款是否与离境税报表的

银码所示相同。此外，民航处亦会抽查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确保与离境

税报表相符。 

 

  此外，《条例》第 14（1）条订明，个别乘客如已就某次离港行程缴税

予经营商，而后来未有乘搭飞机离开香港，所缴税款须由经营商退还。民

航处一直有提醒航空公司，如遇到有关个案，须把离境税全数退还给该等

乘客，以及退还税款时不可收取任何手续费。目前，民航处没有备存缴交

离境税后而未有离境乘客的数目。 

 

（三）有关法例已清晰订明经营商收取及退还税款的规定。任何人士如授

权或准许须缴付税款但尚未缴付税款的乘客登上飞机，或经营商没有备存

恰当的纪录或呈交列明乘客及飞机离境资料的申报表，均属违法。 

 

  在执行有关规定方面，因应消费者委员会（消委会）最近有关航空公

司退款的报告及建议，民航处承诺会制定机制，要求航空公司向该处提供

相关资料，以便加强监督航空公司有否把税款退还予相关旅客，也会针对

有关公司安排退还税款时征收手续费的违规情况加强监察。为此，民航处

已经去信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协会及个别不属该协会的航空公司，提醒他们

有关退还离境税的法例规定（包括须把离境税全数退还给乘客，以及不可

收取任何手续费）。民航处会一如以往，与相关业界保持联系，跟进消委

会提出的建议。 

 



 

完 


